重庆市荣昌区财政局文件
荣财农〔2025〕15号

重庆市荣昌区财政局

关于下达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万灵镇人民政府，区城管局：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农〔2025〕13号）以及区领导对《上级补助资金安排表》的批示，现下达你们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268万元（明细详见附件1），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本次下达资金主要用于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中的农村环境卫生治理等相关项目，请严格按照《重庆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渝财农〔2021〕31号）、《重庆市荣昌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荣财农〔2021〕54号）等文件规定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项目单位要严格按照申报批准的项目内容安排支出，不得超范围、超预算使用资金，项目管理费用支出不得超过安排资金的1%（其中，中央衔接资金管理费用主要用于项目前期设计、评审、招标、监理以及验收等与项目相关的支出，市级衔接资金管理费用还可用于与项目相关的培训、档案、绩效管理等支出），不得用于与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

请做好项目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按照项目绩效目标表，做好绩效监控，年度预算终了，要对项目实施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项目实施效果开展绩效自评，对资金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项目绩效见附件2。

附件：1．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衔接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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